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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天地

家庭行為的社會不平等：臺灣社會的新挑戰

鄭雁馨助研究員（社會學研究所）

摘要

高度開發的臺灣在進入後工業化時代之後，結婚的教育斜率由負轉正，也就是教育程度高者其結婚率越

高；而離婚的教育斜率則由正轉負，離婚風險在中下階層家庭中日益增高。新一代臺灣公民可預見的未

來是階級鴻溝加劇加深的一個社會環境。相關社會政策應設法協助藍領勞工的技職再訓練與就業輔導，

使弱勢青年能有經濟基礎成家；同時家庭救助管道則應設法追蹤照料弱勢家庭中成人與兒童的調適，以

降低新世紀人口變遷問題所帶來的社會衝擊。

家庭研究是人口學領域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因為規範人口消長與變遷的三個重要因素（出生、死亡與遷

移），都與家庭密切相關。而家庭人口研究中的結婚、離婚、同居、生育等，一般統稱為家庭行為（family 

behaviors）。至於社會不平等的研究，則是社會學中探討結構與社會經濟因素如何影響個人行為與生命經驗而導致

不平等的重要領域。在廿世紀後半葉數十年間，臺灣的人口研究並不常觸及社經地位如何影響家庭行為的議題。

然而在世紀交換之際，高度開發的臺灣在進入後工業化時代之後，也因發展而面臨社會中日趨嚴重的經濟不平等

現象。因「貧者益貧、富者益富」所引發的諸多新世紀人口變遷問題，需要學者與政策制定者們付出更多的關注

來避免其對社會所造成的衝擊。

晚近在諸多已開發國家面臨人口老化危機時，生育做為增加補充一國人口之重要機制是一個被輿論與政策熱

烈討論的重要議題。歐美已開發國家在1980至1990年代間面臨的出生率遠低於人口替代水準之低生育率問題，在

過去十幾二十年間，也變成東亞已開發工業國的重大人口隱憂。迥異於歐美已開發國非婚生子女（通常為兩位長

期同居而未結婚的父母所生）動輒占總出生數超過半數的情形1，非婚生子女在東亞國家仍占總出生數極低的比例

（在臺灣為4%、在日本則為2%），因此探討生育問題則同時牽涉結婚行為。另一方面，在現代社會中結婚之後不

少夫妻因為種種因素而仳離，也牽涉了離婚如何影響家庭穩定與其對生育行為造成的影響等問題。至於同居，從

僅有的一些有限數據觀察，同居行為在臺灣社會是日趨普遍的，但是要進行較細膩的同居行為研究（如同居行為

有無教育程度的差異？平均歷時多長？多少比例的同居進入婚姻？最後分手？等等），則受限於現有社會調查的

樣本數與時間跨距等問題，很難在目前能有較全面性在人口層次的探討與分析。本文擬從1990年後半葉臺灣社會

面臨的經濟結構與社會環境之改變談起，再就結婚與離婚這兩項家庭行為，就近期研究觀察到的社會不平等現象

在以下篇幅做一綜合性的討論。

自1990年代中葉開始，臺灣的服務業占總就業人口逾半，同時製造業開始大量外移至勞動成本較低的中國

與東南亞，此一產業結構的改變，導致大批藍領勞工失業；而服務業與知識經濟的興起更提高了婦女就業率。教

育的普及與高等教育擴張，也開始反轉了過去以男性為主的大學生人口，女性在近年已占各大專院校學生數的一

半。教育的提升同時也改變了女性的就業行為，有越來越多的女性投入勞動市場且經濟獨立自給自足。加上1980

年後半葉的解嚴，整個臺灣社會在進入廿一世紀後不僅在經濟結構上有了大幅變動，在社會價值上也益趨多元開

放。兩性之間的社會經濟地位日趨平等，也牽動了彼此在親密關係與家庭婚姻價值上的認知改變。這些無可否認

都是過去數十年臺灣社會中影響結婚、離婚與生育行為的重要因素。當一般的大眾論述皆直指女性教育與經濟地

位提升帶來不婚與高離婚率等後果，究竟在實證證據中這些屬於common sense，抑或是common non-sense? 以下篇

幅將就筆者近期完成的實證經驗分析結果為大家揭曉答案。

1 在2012年，每100名新生兒中非婚生子女在以下國家所占比例分別是：冰島67%；愛沙尼亞與斯洛伐尼亞58%；法國56%；挪威55%；瑞典
54%；比利時52%；丹麥51%；英國48%；葡萄牙46%；捷克43%；奧地利與芬蘭42%；美國41%；德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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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的社會不平等

長久以來臺灣的家庭研究並未在結婚行為的社經差異上有太多著墨，而較常以男女婚配模式（按年齡、教

育、省籍等配對）的分析為主要研究取向。在歐美國家過去二三十年的實證研究發現，一般所認為的女性教育程

度提高並經濟獨立後，將導致婚育對高教育程度女性的機會成本上升而促使婚姻行為有反向教育斜率（教育程度

高結婚率低而低教育程度高結婚率）的現象並未發生。相反地，在歐美諸多已開發後工業國家中，教育程度高的

女性經常比低教育程度女性有較高結婚率（註一）。這看似與“常理”不符的情形目前在文獻中的討論偏向從經

濟層面探討，尤其是後工業化社會中階級間的高度經濟不平等與藍領勞工因產業外移而失業與（再）就業困難的

問題。藍領勞工在知識經濟社會中不僅謀生不易，連帶影響他們成家立業的可能性，此乃因經濟發展伴隨之分配

不均所導致的後果之一。而現代高物價高生活水準（甚至是可預期的高額子女教育支出）已較難全然由一份薪水

所支撐。要維持一定的生活品質，女性的勞動所得變成一項重要的經濟來源，而不再是如傳統社會中僅扮演“貼

補家用”的角色。一般而言，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其勞動所得會比僅有國高中教育程度的女性勞工高出許多，也

因此她們的經濟獨立對其在婚配市場中有“加分”效果。另一解釋則偏重性別權力關係，亦即當許多未受高等教

育的女性也陸續投入勞動市場中的服務業而經濟獨立後，其對家務分工也有了較以往不同的期待。然而高教育程

度的女性所面對的配偶人選，一般是受過較多教育且較有性別意識的中產階級男性，整題而言其對公平合理之家

務權力分配的接受度會比有較強傳統男尊女卑的低教育程度男性為高。故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尋求伴侶的過程

中，極可能因此較低教育程度女性更容易覓得價值觀相仿的另一半而進入婚姻。

不論何者為重要的解釋因素，晚近結婚的教育斜率在諸多進步國家的確呈現正向關係，也就是教育程度高

者其結婚率越高。在臺灣，筆者運用內政部的婚姻統計與普查資料，並考量可結婚人口的結構改變（如高教擴

張）所分析出的結果發現，女性婚姻行為的教育斜率在2000與2010年間出現了反轉現象（註二）。以往負向教育

斜率在2010年已轉成正向，高教育程度的女性在2010年的結婚率較低教育程度者高。雖然就長期的世代結婚型態

（cohort marriage patterns）仍舊呈現負向教育斜率，但若此種時期結婚型態（period marriage patterns）持續一段時

間，勢必將導致世代行為模式整體的翻轉。然而近年政府部門催婚催生的對象卻全然鎖定有大學學歷的中產階級

男女，顯然與實證研究結果有相違背。此外，教育同質婚（夫妻教育程度相同）的比例在此十年間由39%增加至

43% （在受過高等教育族群中尤是），而教育異質婚中則以女性上嫁婚為多且有增加趨勢。換言之，經濟轉型過

程中低社經男性除面臨就業問題還有婚姻問題（因上嫁婚盛行），而這也牽動了低社經女性結婚率的下降（因教

育同質婚亦集中在高教族群）。總的來說，婚姻行為的教育差異研究之所以重要乃因其關乎階級不平等的深化與

複製。相較於低社經階層而言，中產與上層階級有更大誘因去維持鞏固現有社會地位與向上流動的可能性，因此

不論男女都將偏好教育與經濟資源高的對象，而降低了異質婚的比例並減弱整體的社會流動性。

離婚的社會不平等

婚姻解組對任何人都有長遠的生涯影響，不論是大人或小孩。根據美國學者William Goode的大型跨國研究，

在離婚屬罕見的社會中通常以高教育程度者的離婚率偏高，因為離婚所牽扯的社會經濟成本過高，非一般中低階

層者所能擔負，此時離婚的教育斜率為正向（教育程度越高離婚風險越高）。而隨著經濟發展離婚率不斷攀升而

變得普遍，其經濟、社會與法律成本皆大幅下降之後，則會導致中低教育程度者離婚率快速攀升而反轉了教育斜

率成為負向。臺灣在1960年代時粗離婚率極低（約僅千分之0.35），隨著臺灣社會急速工業化，粗離婚率亦在四十

年間不斷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千分之2.8（隨後有略降持穩在千分之2.5左右），在世界已開發國家中名列前茅（僅

低於當年的美國與瑞士）。當一般大眾認為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後，因經濟獨立與自主意識提高之故，極可能成為

從婚姻中出走的主要族群，而傾向認為女性離婚的教育斜率應該是呈現正向關係, 然而實證分析結果卻不然。

筆者運用自1975年至2010年間內政部釋出的離婚資料檔分析後發現，女性離婚的教育斜率約在1980年代初

由正轉負，而男性則在1990年代方才出現反轉（見圖一）。進入廿一世紀後，世代離婚型態分析中顯示兩性各自

的離婚率負向教育差異益趨擴大，尤以男性為甚。換言之，晚近臺灣社會的高離婚率實由中低教育程度者大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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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所撐起，自1990年代中葉起，這些離婚的夫妻中更有為數可觀的比例含外配妻（在有明確全國離婚登記電子化

資料的2003-2012年間約有16%~25%的離婚屬此情形）。究其成因，過去數次民法有關離婚要件與監護權行使的

修訂、經濟變動導致藍領失業以及性別不平等的階級差異等等，皆有可能促成離婚型態的改變。根據合成世代婚

姻生命表（synthetic cohort marriage life table）的進一步估算，高中（含）以下教育程度者的十年婚姻存活率約七

成五，但專科以上教育程度者則提升至近九成。綜合先前談到的婚姻行為差異，可了解在新世紀臺灣社會中婚姻

不僅對社經弱勢青年變得遙不可及，一旦進入婚姻之後這些青年與其所孕育的下一代也面臨家庭崩解的高風險。

而近年出現大量低社經單親父親家戶中，這些兒童不僅面臨以往單親母親家戶常有的經濟困頓問題，尚有親子互

動缺乏的問題（單親母親整題而言較單親父親對孩子的關注和照顧高出許多），而低社經的單親父親更比高社經

父親更無力（或疏於）付出時間與子女互動，這對身處弱勢單親父親家庭中兒童的學習與發展都是非常不利的因

子。

是故，當結婚此一重要人生里程碑變成中上階層所能享受的奢侈品，而離婚風險在中下階層家庭中日益增

高，長遠來講對社會流動與階級間之公平正義來說並非福音。新一代臺灣公民可預見的未來是階級鴻溝加劇加深

的一個社會環境。相關社會政策應設法協助藍領勞工的技職再訓練與就業輔導，以使弱勢青年能有經濟基礎成

家；同時家庭救助管道則應設法追蹤照料弱勢家庭中成人與兒童的調適，透過有效的扶助介入降低離婚帶來的人

生衝擊。

（註一）Cherlin, Andrew. （2014）. “The Real Reason Richer People Marry.”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14/12/07/opinion/sunday/the-real-reason-richer-people-marry.html?_r=0）
（註二）Cheng, Yen-hsin Alice. （2014）. “Changing Partner Choice and Marriage Propensities by 
　　　　Education in Post-industrial Taiwan, 2000-2010”, DEMOGRAPHIC RESEARCH . 
　　　　（http://www.demographic-research.org/volumes/vol31/33/31-33.pdf）

圖一、臺灣男性與女性之一般離婚率（十五歲以上人口每千人之離婚對數），1975-2012.


